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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证券公司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专项评价指标
指标

类型

评价

内容
序号 评价指标

分

值
统计口径 得分标准

定量

评价

指标

（90

分）

科技

金融

（50

分）

1
科技领域债权融

资
10

科技创新债券（含新增管理资产证券化产品）承销金额及数量。

①以在沪、深、北交易所市场发行完成项目为准。②债券主承销家数以

证券公司在统计期内实际主承销的债券项目数为依据，单只债券由 N 家

证券公司联席主承销的，每家证券公司的项目数按 1/N 计算，同一期承

销多只债券的，按期数计算；资产证券化产品管理家数以证券公司（或

其资管子公司）在统计期内担任计划管理人家数计算。③债券主承销金

额按当年实际承销金额统计；资产证券化产品按计划管理人实际管理规

模统计。

承销金额合计的排名情况及承销数量合

计的排名情况。分值以两项排名中孰高者

为准，若两项排名存在区间重合的，则不

重复加分。

1-10 名，10 分

11-20 名，9 分

21-40 名，8 分

41-60 名，7 分

60 名之后，5 分

2
科技领域股权融

资
16

科技型企业股权融资金额及数量。

①包括沪、深交易所（IPO 和再融资）、北交所（公开发行并上市和再

融资）、全国股转系统股票（挂牌）定向发行、境外股权融资（IPO 和

再融资）。②若某个项目由 N 家证券公司联合主承销，以实际承销金额

为准。③若某个项目由 N 家证券公司联合保荐，则分别计入每家证券公

司的保荐家数。④IPO、北交所公开发行并上市项目以上市日为准；再

融资（除可转债）以新增股份登记日为准（可转债以上市日为准）；全

国股转系统股票挂牌时的定向发行以挂牌日为准；挂牌后再次定向发行

以新增股份登记日为准。⑤若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项目，由境内证券公

融资金额合计的排名情况及保荐、挂牌时

（含挂牌后再次）定向发行家数合计的排

名情况。分值以两项排名中孰高者为准，

若两项排名存在区间重合的，则不重复加

分。

1-10 名，16 分

11-20 名，14 分

21-40 名，12 分

41-60 名，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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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境外母公司、子公司或其他关联公司联合主承销或担任保荐人，相

关承销金额与保荐家数的统计，按统一标准计算。⑥以外币计价的股权

融资承销金额采用项目上市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的汇率中间价折

算为人民币。

60 名之后，8 分

3
科技领域并购重

组交易
12

科技型企业重大资产重组交易金额及数量。

①包括沪、深、北交易所适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项

目和全国股转系统适用《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项

目。②若某个项目由 N 家证券公司担任独立财务顾问，则分别计入每家

证券公司的交易金额及数量。③许可类项目（含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换股吸收合并等）以注册生效日为准；非

许可类项目以股东会决议公告日为准。④包括并购标的为科技型企业。

⑤以外币计价的交易金额采用双方约定汇率、或付款日、交割日等适当

日期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的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

交易金额合计的排名情况及交易家数合

计的排名情况。分值以两项排名中孰高者

为准，若两项排名存在区间重合的，则不

重复加分。

1-10 名，12 分

11-20 名，11 分

21-40 名，10 分

41-60 名，9 分

60 名之后，6 分

4
科技领域股权投

资
6

证券公司另类子公司直接投资于非上市非挂牌科技型企业金额。

①按近三年内实际投入金额统计。

实际投入金额排名情况。

1-10 名，6 分

11-20 名，5.5 分

21-40 名，5 分

41-60 名，4.5 分

60 名之后，3 分

5
科技领域私募股

权投资
6

证券公司私募子公司（含下设的二级管理子公司）管理的私募股权创投

基金投向科技型企业金额。

①包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直接投资。②按近三年内实际

投入金额统计。

实际投入金额排名情况。

1-10 名，6 分

11-20 名，5.5 分

21-40 名，5 分

41-60 名，4.5 分

60 名之后，3 分

绿色 6 绿色领域债权融 10 绿色债券（含新增管理资产证券化产品）、低碳转型债券（含新增管理 承销金额合计的排名情况及承销数量合



3

金融

（10

分）

资 资产证券化产品）承销金额及数量。

①以在沪、深、北交易所市场发行完成项目为准。②债券主承销家数以

证券公司在统计期内实际主承销的债券项目数为依据，单只债券由 N 家

证券公司联席主承销的，每家证券公司的项目数按 1/N 计算，同一期承

销多只债券的，按期数计算；资产证券化产品管理家数以证券公司（或

其资管子公司）在统计期内担任计划管理人家数计算。③债券主承销金

额按当年实际承销金额统计；资产证券化产品按计划管理人实际管理规

模统计。

计的排名情况。分值以两项排名中孰高者

为准，若两项排名存在区间重合的，则不

重复加分。

1-10 名，10 分

11-20 名，9 分

21-40 名，8 分

41-60 名，7 分

60 名之后，5 分

普惠

金融

（10

分）

7
中小微企业债权

融资
3

中小微企业支持债券（含新增管理资产证券化产品）、中小微企业债券

承销金额及数量。

①中小微企业支持债券是指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

公司债券。②中小微企业是指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中型、

小型、微型企业。③以在沪、深、北交易所市场发行完成项目为准。④

债券主承销家数以证券公司在统计期内实际主承销的债券项目数为依

据，单只债券由 N 家证券公司联席主承销的，每家证券公司的项目数按

1/N 计算，同一期承销多只债券的，按期数计算；资产证券化产品管理

家数以证券公司（或其资管子公司）在统计期内担任计划管理人家数计

算。⑤债券主承销金额按当年实际承销金额统计；资产证券化产品按计

划管理人实际管理规模统计。

承销金额合计的排名情况及承销数量合

计的排名情况。分值以两项排名中孰高者

为准，若两项排名存在区间重合的，则不

重复加分。

1-10 名，3 分

11-20 名，2.5 分

21-40 名，2 分

41-60 名，1.5 分

60 名之后，1 分

8
民营企业债权融

资
3

民营企业债券（含新增管理资产证券化产品）承销金额及数量。

①以在沪、深、北交易所市场发行完成项目为准。②债券主承销家数以

证券公司在统计期内实际主承销的债券项目数为依据，单只债券由 N 家

证券公司联席主承销的，每家证券公司的项目数按 1/N 计算，同一期承

销多只债券的，按期数计算；资产证券化产品管理家数以证券公司（或

其资管子公司）在统计期内担任计划管理人家数计算。③债券主承销金

额按当年实际承销金额统计；资产证券化产品按计划管理人实际管理规

承销金额合计的排名情况及承销数量合

计的排名情况。分值以两项排名中孰高者

为准，若两项排名存在区间重合的，则不

重复加分。

1-10 名，3 分

11-20 名，2.5 分

21-40 名，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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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统计。 41-60 名，1.5 分

60 名之后，1 分

9
服务居民财富管

理
4

服务居民财富管理的衍生品交易业务规模。

①每家交易商与境内商业银行及其理财子公司新开展的场外期权、收益

互换业务名义本金规模。

新开展名义本金规模排名情况。

1-5 名，4 分

6-10 名，3.5 分

11-20 名，3 分

21-30 名，2.5 分

30 名之后，2 分

养老

金融

（10

分）

10 服务居民养老 10

代销个人养老金基金及其对应养老目标基金产品的保有规模增长金额。

①按当年代销保有规模较上年的增加金额统计，其中保有规模按当年 12

个月末的平均值计算。②个人养老金基金按证监会《个人养老金基金名

录》为准。

分值以两项排名中孰高者为准，若两项排

名存在区间重合的，则不重复加分。

代销个人养老金基

金保有规模较上年

的增加金额的排名

情况

1-5 名，10 分

6-10 名，8 分

11-15 名，6 分

16-20 名，4 分

20 名之后，2 分

代销对应养老目标

基金产品保有规模

较上年的增加金额

的排名情况。

1-10 名，8 分

11-20 名，6.5 分

21-40 名，5 分

41-60 名，3.5 分

60 名之后，2 分

数字

金融

（10

分）

11
证券公司数字化

能力成熟度
10 证券公司数字化能力成熟度。

按照证券公司数字化能力成熟度评估结

果排名情况

1-10 名，10 分

11-20 名，9 分

21-40 名，8 分

41-60 名，7 分

60 名之后，5 分



5

定性评价指标

（10 分）

12 机制建设 5

①把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纳入经营发展战略；

②规范建设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等领域专业化组

织架构体系；

③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和尽职免责制度。

基础分 1 分，满足一项得 2 分，最高 5 分

13
业务资源持续投

入
5

证券公司服务金融“五篇大文章”具体业务领域的各单项增长率。

①范围包括上述 1-10 项评价指标。

金额增长率为正值，满足一项得 2 分，最

高 5 分

附加项（5 分） 14 其他 5 发挥功能作用、积极落实年度相关重点政策、创新示范等情况 最高加分 5 分

注：

1.指标 2、3、4、5 中科技型企业根据国家有关统计标准采用名录制统计，包括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含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其他科技型企业。其中，高新技术企业指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 号文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 号文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认定且处于存续期内的高新技术企

业，以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名单为准；科技型中小企业指按照《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国科发政〔2017〕115 号文印发）、《科技型

中小企业评价服务工作指引》（国科火字〔2022〕67 号文印发）管理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在库企业，以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为

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含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指按照《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工信部企业（2022）63 号文印发），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公告且处于存续期内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含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

行业主管部门名单为准；其他科技型企业可包括“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具体范围由从行业主管部门能够获取的名单确

定。

2.当且仅当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重点领域贡献度或相关能力有实际得分时，指标 12 机制建设指标在证券公司分类评

价中才可得分。

3.统计指标中家数为 1 及以下的，得分标准中数量排名情况不赋分第一档。

4.统计指标中参与排名的公司数量少于 60 名的，其余公司得分均比照最后一档赋分。

5.指标 2 中境外股权融资按照证监会《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统计，包括境内企业直接境外发行上市和境内企业间接境外发行上市。

境内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设立的企业，包括直接境外发行上市的境内股份有限公司和间接境外发行上市主体的境内运营实体。


